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

萬巒替代役男車禍案件新聞稿 

99 年 4月 21 日下午 3點，屏東縣消防局第 2 大隊萬巒分隊接到

萬巒國中通報，一名學生受傷需送醫，隨即由隊員鄞升茂駕駛救護

車，與 2名替代役男葉俊達（79 年次）、吳宜峰（79 年次）出勤，沒

想到，在距離學校不遠的萬巒鄉佳興路，疑因視線不良撞上電線桿，

車頭全毀。隨車替代役男葉俊達左側臚腔破裂，到院前死亡，駕駛鄞

升茂四肢挫傷、頭部外傷，另一名替代役男吳宜峰頭部有水腫，傷勢

無大礙。 

本會第一時間與死者葉俊達家屬聯繫，死者阿姨表示日前不能接

受本會前往，待 4月 27 日上午方可接受本分會前往訪視慰問。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助理秘書、志工隊長

戴鳳賢與陳豐林志工於 27 日案家後，講解分會服務內容，諸如法律

協助、調解服務、申請強制險與保險之權利，並留下協會宣導資料、

法律扶助基金會資料與本分會助理秘書名片給案主，請案主若有任何

問題與需要，致電本會。 

本分會為表達法務部與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關懷之意，發放

慰問金新台幣 2,000 元，期盼能藉由關懷慰問之意，表達本分會之關

心（以下檢附相關照片）。 

 



 


